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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关于开展洞庭湖流域“禁磷限磷”专项行动的

通  知 
 

长沙、岳阳、常德、益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省局机关各相关

处室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洞庭湖总磷污染控制与削减攻坚行动计划

（2022-2025 年）》以及李建中副省长在洞庭湖总磷污染控制与削

减攻坚行动推进会议上的讲话精神，省局决定从即日起，在洞庭

湖流域部署开展洗涤用品“禁磷限磷”专项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坚决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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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，以洞庭湖总磷污染控制及水生

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，立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能职责，坚决

杜绝、严厉打击洞庭湖流域生产、销售含磷洗涤用品违法行为，

全面落实“三高四新”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，全面建设富强民主

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。 

二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开展专项执法检查行动。依据《湖南省洞庭湖保护条

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在湖区禁止生产、销售含磷洗涤用品。要切实

加强对湖区洗涤用品生产、销售企业的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，督

促生产、销售企业守法经营，禁止生产、销售含磷洗涤用品，严

厉打击生产、销售含磷洗涤用品的违法行为，切实保护洞庭湖生

态环境。（稽查局牵头负责，岳阳市、常德市、益阳市、长沙市

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具体落实。） 

（二）开展专项监督抽查。组织开展对湖区洗涤用品产品质

量的专项监督抽查，对生产企业实现监督抽查全覆盖，对销售企

业开展有针对性的监督抽查，对经监督抽查认定为不合格的洗涤

用品，要依法责令企业停止生产、销售，采取有效措施对不合格

产品实施召回，并认真做好后处理整改工作，切实形成闭环管理。

（产品监督处牵头负责，岳阳市、常德市、益阳市、长沙市望城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具体落实。） 

（三）强化执法办案力度。要充分发挥市场监管综合执法职

能作用，加强部门沟通和执法协作，快速处置发现的质量安全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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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和问题，及时上报重大问题、突发事件、典型案例和工作进展

情况，对发现的生产、销售含磷洗涤用品违法行为要严厉打击、

从重处理。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充分挖掘线上线下各类问题线

索，有力推动“诉转案”工作。要加强与发改、环保等部门的协

作配合，厘清监管责任与职责边界，开展执法联动形成监管合力，

对重大案件要注意做好行刑衔接、行纪衔接，按规定及时移送涉

嫌犯罪案件。（岳阳市、常德市、益阳市、长沙市望城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负责具体落实，稽查局、产品监督处、消保处按职责分

工负责。） 

（四）做好舆论宣传引导。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宣传引导

作用，认真做好《产品质量法》《标准化法》《湖南省洞庭湖保护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宣贯工作，积极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。通

过曝光违法典型案例，将违法企业纳入信用监管依法公示，以案

释法、以案普法，强化警示震慑，切实提升市场监管执法整体效

能。（岳阳市、常德市、益阳市、长沙市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负责具体落实，稽查局、信用处、宣传处按职责分工负责。）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深刻认识做好洞庭湖流域保护与治

理工作的重大意义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统一思想认识，依法认

真履职。要强化组织领导，制定专项行动方案，压实工作责任，

实行责任追究，有序有力推进洞庭湖流域“禁磷限磷”专项行动

取得实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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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督促指导。要建立质量问题约谈机制和问题处理

督导机制，对于重视不足、整治不力的地区，要采取约谈、通报

等方式，压实属地监管责任。对风险隐患比较集中、日常监管工

作中发现问题较多和出现敏感舆情的地区，要实施挂牌督办。 

  

（三）按时报送情况。要认真总结开展“禁磷限磷”专项行

动的工作成效和好的经验做法，严格按照《洞庭湖总磷污染控制

与削减攻坚行动计划（2022-2025 年）》的工作要求，每年 11 月

15 日前向省局上报专项行动工作总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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